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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 訴 人 姓 名：蔡佳純 

出 生 年 月 日：ΟΟ年ΟΟ月ΟΟ日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ΟΟΟΟΟΟ 

服務學校及職稱：ΟΟΟΟΟΟ 

住 居 所：ΟΟΟΟΟΟ 

原 措 施 學 校：ΟΟΟΟΟΟ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ΟΟΟ年 6月 30日藝術才能班音樂班ΟΟΟ學

年度課程發展小組會議決議和ΟΟΟ年 7月 12日藝術才能班專業認定

審核小組會議決議，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決定如下： 

  主文 

一、 本件申訴關於補發歷年聘書部分，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

旨，於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措施。 

二、 其他部分駁回。 

    事實 

緣申訴人為原措施學校藝術才能班音樂班兼任教師，教授低音提琴個

別課，因要求安排上課時間於星期一、四中午教學，影響學生午餐、

午休，期末考試成績評定又以曲子演奏錯誤、曲子未吹奏完整為由，

分別予學生○○○24分、○○○29分，雖經家長、導師溝通，仍不願

補考，更就暑期線上教學課程安排，和家長溝通不良。 

原措施學校認為申訴人損害學生受教權，於ΟΟΟ年 6月 30日召開藝

術才能班音樂班ΟΟΟ學年度課程發展小組會議，決議ΟΟΟ學年度

不予續聘，並由藝術才能班業務承辦人資料組長○○○於ΟΟΟ年 7

月 11日和申訴人以 Line通話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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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原措施學校又認為就藝術才能班兼任教師不續聘，法令並無明確規

定，且申訴人於 7 月初不願依學生○○○需求調整時間，也不顧○○

○安全，要求○○○於 3 級警戒期間，步行趕回家，以配合申訴人時

間，而當○○○無法配合致上課時間不足時，更沒有任何補救措施，

故為慎重起見，再確認一次，於ΟΟΟ年 7月 12日召開藝術才能班專

業認定審核小組會議，決議ΟΟΟ學年不列為外聘兼任教師建議名

單，並由○○○於ΟΟΟ年 7月 13日以 Line訊息通知。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決定，於ΟΟΟ年 7月 22日提起申訴。 

    理由  

一、 申訴人主張： 

○○○於ΟΟΟ年 7 月 11 日上午通知不續聘，申訴人經詢問瞭

解，得知○○○做此決定，係因：1.○○○家長因暑期線上一對

一課程時間無法配合，向我詢問是否能放棄暑假個別課，○○○

對申訴人回應不甚滿意。2.新生暑訓上課時間的安排，我向○○

○提出我希望的排課方式，○○○無法接受。 

就 1，○○○僅聽取單方說法，就一昧將過錯歸咎於老師，說是

「商量」雙方卻站在完全不對等立場，以便宜行事的方式處理問

題，家長都不用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情況對申訴人排課

造成一些困擾，申訴人也已盡力配合○○○調整課程的時間，家

長的心態才是關鍵！ 

就 2，對於新生課程時間安排，在學校規範時間內，為何不能給

授課教師自主安排，兼任教師也有對學校教學提供意見的權利！

疫情期間能減少接觸機會與風險，當然會以此為優先考量。 

再者，原措施學校於ΟΟΟ年 7 月 12 日才召開藝術才能班專業

認定審核小組會議，在此之前原措施學校顯然對不續聘事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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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認定是○○○個人的主觀行為所致。○○○的處理方式明

顯不符合規定，未經察覺、輔導與評議，即武斷終止聘約，原措

施學校非但未檢討○○○處理失當，反而任由○○○主導一切，

罔顧師生權益。 

再次，關於學生期末成績評定，於今年 6月底完成。○○○於評

分前，並未明確告知成績評量相關規定及標準，此次學生未依規

定演奏指定曲目，即如同作文寫作文不對題，故無法給予分數，

當時在評分表中皆有評語註記，該班術科導師也知情原因。成績

評定後，○○○未對此事做出任何回應與表示，直至ΟΟΟ年 8

月 2日才傳訊息請申訴人說明不及格原因。申訴人曾於ΟΟΟ年

7 月 11 日與○○○確認解除職務原因為何，當時○○○並未提

及此事，如今卻拿此事來做文章。據事後了解，學生收到的成績

並未受到任何影響，學生也知道自己未依規定演奏曲目，對申訴

人的評量結果並無意見，應該釐清的是原措施學校是否如實計算

教師評量成績！原措施學校沒有詢問學生為何不依規定演奏曲

目，反而檢討申訴人損害學生學習權益，做法令人難以認同。 

再次，早先○○○在教師群組內發文：「學校規定未來未施打疫

苗的老師不能進入校園...」，我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和教育部

都無明文規定沒打疫苗的老師不能進校園，○○○在教師群組轉

發這則消息，申訴人覺得在歧視霸凌未施打疫苗的老師！ 

最後，在原措施學校任教 3年多來，原措施學校未曾發給兼任教

師聘書，也未曾口頭知會過。 

因此，原措施學校除了未明定聘約和期限，也未具體提出教學不

力之正當理由及程序，而且聘約並未終止，○○○即要求申訴人

不用上 3年級的課，無疑在剝奪申訴人工作權和學生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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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聲明： 

1. 補發歷年聘書。 

2. 恢復原狀。 

二、 原措施學校答辯： 

原措施學校並未於聘期內終止聘約；另原措施學校基於校務需要

召開專業認定審核小組會議，審查年度藝術才能班兼任教師資

格，作成新學年度不予聘任申訴人之建議，核屬有據。 

再者，就申訴人提及○○○部分和霸凌未施打疫苗老師部分，應

係誤解，且與原措施學校作為申訴人不予聘任之決議尚無關聯，

顯不足採；至本校若經查明確有漏發給申訴人任教期間之聘書，

屆時將依規定辦理補發。 

最後，該聘期係依本校學年度所排定之課表聘任及配合授課，1

年 1聘應屬定期契約性質。 

因此，原措施學校審認申訴人聘期並無違反行政程序及其原理原

則且原措施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並聲明： 

申訴駁回。 

三、 爭點： 

(一) 關於恢復原狀： 

1. 聘期多長？ 

2. 原聘期是否屆滿？ 

3. 如是，申訴人有無被續聘？ 

(二) 關於補發歷年聘書： 

應否准予補發？ 

四、 本會決定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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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恢復原狀，申訴駁回： 

1. 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申

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2. 原措施學校依課程計畫需求，1年 1聘，所有人皆同，申訴

人亦清楚自己是被續聘： 

按教師法第 47條第 2項：「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利、

義務、資格、聘任、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與其通報、

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次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18

條：「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次按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項：「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及

聘約，由各校在不違反有關法令原則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

定」。 

就兼任教師，教師法授權教育部另定辦法，即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惟就聘期，該辦法

亦未明文，授權各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原措施學校由

嘉義市政府管轄，依嘉義市政府頒布之嘉義市所屬公立國

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得由各校在

不違反有關法令原則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原措施學校藝術才能班於每學年皆需提送課程計畫予校內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再報嘉義市政府備查。因各學

年實際需求會有差異，以兼任教師而言，自申訴人初聘之

ΟΟΟ學年迄今，5個學年依序分別需用 16、14、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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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名，並非每學年皆同，故原措施學校於ΟΟΟ年 10 月

12日以ΟΟΟ號函稱：「該聘期係依本校學年度所排定之課

表聘任及配合授課，一年一聘應屬定期契約性質」，ΟΟ

Ο年 10月 20日○○○到本會陳述，亦表示：「原則上以 1

學年為單位，我們簽核給校長名單原則上也是 1個學年、1

個學年簽的」(本會第ΟΟ屆第ΟΟ次會議紀錄第 1頁第 27

至 28 行)。再審酌原措施學校提供ΟΟΟ學年藝術才能班

兼任教師聘書格式，亦可見其係 1 年 1 聘，聘期自該年 8

月 1日起，至次年 7月 31日止。 

也因此學年結束，每位兼任教師皆需新聘、續聘，並無例

外，而且也因為是依需求進用，每學年教師名單皆會變動，

故ΟΟΟ年 10 月 20 日○○○到本會陳稱：「大部分老師

都清楚學校在學年交換中，會決定當年度因課程需求有些

人留下來，有些人離開，過程中老師可能教 1學年就離開，

或可能課程需要他就留下來」(本會第ΟΟ屆第ΟΟ次會議

紀錄第 1頁第 29至 31行)。 

申訴人固稱自己不清楚聘約開始與結束時間，主張原措施

學校未明定期限，聘約並未終止，惟申訴人任職多年，對

原措施學校課程安排、兼任教師聘任理應有一定程度認

識，特別是申訴人需到校教學，有機會與原措施學校人員、

其他兼任教師接觸，也應可詢問了解聘期。何況，藝術才

能班按學年實施課程計畫，兼任教師之聘任通常也會是一

整年，ΟΟΟ年 10 月 20 日申訴人到本會陳述，既吐露自

己也有受其他學校聘為兼任教師之經歷，對 1 年 1 聘之常

情自非陌生，特別是申訴人還「認為自己是被續聘。如果



7 
 

學校無法續聘，會提前跟老師講」(本會第ΟΟ屆第ΟΟ次

會議紀錄第 1頁第 25行)，申訴人更不應該不知道聘期。 

故就藝術才能班兼任教師之聘期，原措施學校係採 1 年 1

聘。申訴人既屬藝術才能班兼任教師，聘期亦同樣是 1年 1

聘。 

3. 原聘期已於ΟΟΟ年 7月 31日期限屆滿： 

原措施學校既採 1 年 1 聘，且依所提供之ΟΟΟ學年藝術

才能班兼任教師聘書格式，聘期更清楚顯示是自ΟΟΟ年 8

月 1日起，至ΟΟΟ年 7月 31日止，則原聘期至ΟΟΟ年

7月 31日已然屆滿。 

4. 申訴人未獲續聘： 

按藝術教育法第 8 條第 3 項：「學校必要時得成立專業認

定審核小組，審查藝術才能班兼任、代課教師資格及鐘點

費支給事項」。 

次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第 1 項：「學校聘任兼任教師，應由校長就具有各該教

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聘任之」、第 2項：「學

校藝術才能班因課程安排需要聘任兼任教師，得由校長就

校外具藝術專長者聘任之，不受前項規定資格之限制」。 

申訴人固稱是○○○先於ΟΟΟ年 7月 11日通知不續聘，

原措施學校始於ΟΟΟ年 7月 12日召開藝術才能班專業認

定審核小組會議決議，惟依原措施學校提供ΟΟΟ學年度

藝術才能音樂班管樂組課程計畫，早在ΟΟΟ年 6月 30日

原措施學校就已召開藝術才能班音樂班ΟΟΟ學年度課程

發展小組會議，決議ΟΟΟ學年度不續聘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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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ΟΟΟ年 7 月 11 日的通知只是將ΟΟΟ年 6 月 30 日會

議決議告知申訴人，並非先做決定，而且ΟΟΟ年 10月 20

日○○○到本會陳稱，也強調：「ΟΟΟ年 7月 12日藝術

才能班專業認定審核小組會議，只是為慎重起見，再確認

一次，沒有其他特別用意」(本會第ΟΟ屆第ΟΟ次會議紀

錄第 2頁第 3至 4行)。 

何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 3條第 2項，藝術才能班兼任教師之聘任決定權在校長。

無論是ΟΟΟ年 6 月 30 日會議，還是ΟΟΟ年 7 月 12 日

會議，抑或是其他單位、個人，都只有建議權。而本件申

訴人最終並未獲校長續聘。 

故既未獲續聘，申訴人自ΟΟΟ年 8 月 1 日起，就不再是

原措施學校藝術才能班兼任教師，欲恢復原狀，於法無據。 

5. 綜上，申訴人主張並無理由，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應予駁回。 

(二) 關於補發歷年聘書，申訴有理由： 

1. 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30條第 1項：「申

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

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第 2 項：「前項評議

決定撤銷原措施、原申訴評議決定，發回原措施之學校或

主管機關另為措施，或發回原申評會另為評議決定時，應

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2. 原措施學校承認漏發，願意補發歷年聘書： 

ΟΟΟ年 8月 9日原措施學校答辯說明書謂：「本校若經查

明確有漏發給申訴人任教期間之聘書，屆時將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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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發」(第 3 頁第 10 至 11 行)，ΟΟΟ年 10 月 20 日○○

○到本會陳述，更再次強調：「如果○師要求學校補發聘

書，因為她有在學校服務事實，學校可以補發聘書」，並

承認「ΟΟΟ學年有發聘書給其他老師，但疏忽漏發○老

師聘書」(本會第ΟΟ屆第ΟΟ次會議紀錄第 2 頁第 5 至 7

行)，顯見原措施學校並非沒有發聘書，但卻疏漏未發予申

訴人，而且因為申訴人確實有服務，原措施學校也願意補

發歷年聘書。 

何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和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

施要點，固未規定一定要給書面，也非口說就不能成立聘

約，但從確保兩造權益而言，有文字比口說更有依據，一

旦發生爭執時，也不致各說各話。就像本件，如果聘書早

發予申訴人，上載明教師姓名、任教學校、擔任職位和起

訖期間，則又何需為聘約有無結束、聘期到底多長、申訴

人可否恢復原狀而爭執？至若是否因此就不能於期限屆滿

前終止聘約，依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 6 點也非如此，可事先約定得提前

終止，並在聘書中載明。 

3. 綜上，申訴人主張有理由，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第 30 條第 1、2 項，原措施學校應於 2 個月內補發

歷年聘書。 

五、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決定之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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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第 30條第 1項及第

2項，決定如主文。 

主席 ○○○ 

 

 

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2 9 日 


